施工图设计审查须报送下列文件和材料
1、报审表（施工图审查报审表报审表）

2、工程勘察、设计情况一览表
3、设计单位、勘察单位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

4、设计单位、勘察单位资质证书（复印件）
5、建设单位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
*6、立项批复（立项项目编号）（复印件）

*7、土地使用证（复印件）

*8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（复印件）
*9、六套施工图纸（含建筑、结构、水、电、暖通）及全套图纸电子文档
10、岩土工程勘察报告（2份）
11、结构计算书（需打印好）
12、节能方案审批表、节能计算书、节能计算光盘（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）
注：

1、全套施工图六套应一次报送。审查合格后盖章返还五套，勘察报告返还一份，不再办理图纸补盖章手续。

2、请设计单位将报审图纸按专业整理并折叠成A4尺寸。
3、带*标识的资料必须与图纸一起送审，否则将不予接件。

4、装饰工程需要审查的项目必须提供原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，否则将不予接件。

4、联系电话: 86523247

